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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防治条例
（接上期）

第五十七条 血站、单采血浆站违

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主管部门依照献血法和《血液制品

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造成艾

滋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

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血站、单

采血浆站的执业许可证：

（一）对采集的人体血液、血浆未

进行艾滋病检测，或者发现艾滋病检

测 阳 性 的 人 体 血 液、血 浆 仍 然 采

集的；

（二）将未经艾滋病检测的人体

血液、血浆，或者艾滋病检测阳性的

人体血液、血浆供应给医疗机构和血

液制品生产单位的。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六条规定采集或者使用人体组织、器

官、细胞、骨髓等的，由县级人民政府

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

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

顿，有执业许可证件的，由原发证部

门暂扣或者吊销其执业许可证件。

第五十九条 对不符合本条例第

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进出口的人体

血液、血浆、组织、器官、细胞、骨髓

等，进出口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应当禁止出入境或者监督销毁。提

供、使用未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

疫的进口人体血液、血浆、组织、器

官、细胞、骨髓等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没收违法物品以

及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物品货值金额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

法给予处分。

未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进口血液制品的，依照药品管

理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六十条 血站、单采血浆站、医

疗卫生机构和血液制品生产单位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造成他人感

染艾滋病病毒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

第六十一条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未查验服务人员的健康合格证明或者

允许未取得健康合格证明的人员从事

服务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确定的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在公共

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

售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5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

节严重的，由原发证部门依法吊销其

执业许可证件。

第六十二条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或者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

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

含义：

艾滋病，是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艾滋病病毒）引起的获得性免疫缺

陷综合征。

对吸毒成瘾者的药物维持治疗，

是指在批准开办戒毒治疗业务的医疗

卫生机构中，选用合适的药物，对吸

毒成瘾者进行维持治疗，以减轻对毒

品的依赖，减少注射吸毒引起艾滋病

病毒的感染和扩散，减少毒品成瘾引

起的疾病、死亡和引发的犯罪。

标准防护原则，是指医务人员将

所有病人的血液、其他体液以及被血

液、其他体液污染的物品均视为具有

传染性的病原物质，医务人员在接触

这些物质时，必须采取防护措施。

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

的人群，是指有卖淫、嫖娼、多性伴、

男性同性性行为、注射吸毒等危险行

为的人群。

艾滋病监测，是指连续、系统地

收集各类人群中艾滋病（或者艾滋病

病毒感染）及其相关因素的分布资

料，对这些资料综合分析，为有关部

门制定预防控制策略和措施提供及时

可靠的信息和依据，并对预防控制措

施进行效果评价。

艾滋病检测，是指采用实验室方

法对人体血液、其他体液、组织器官、

血液衍生物等进行艾滋病病毒、艾滋

病病毒抗体及相关免疫指标检测，包

括监测、检验检疫、自愿咨询检测、临

床诊断、血液及血液制品筛查工作中

的艾滋病检测。

行为干预措施，是指能够有效减

少艾滋病传播的各种措施，包括：针

对经注射吸毒传播艾滋病的美沙酮维

持治疗等措施；针对经性传播艾滋病

的安全套推广使用措施，以及规范、

方便的性病诊疗措施；针对母婴传播

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预防和人工代乳

品喂养等措施；早期发现感染者和有

助于危险行为改变的自愿咨询检测措

施；健康教育措施；提高个人规范意

识以及减少危险行为的针对性同伴教

育措施。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1987 年 12 月 26 日经

国务院批准，1988 年 1 月 14 日由卫生

部、外交部、公安部、原国家教育委员

会、国家旅游局、原中国民用航空局、

国家外国专家局发布的《艾滋病监测

管理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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